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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商退役军人〔2022〕10 号

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执法职权分解
和行政执法责任确定

一、行政处罚

（一）1．执法事项（对不履行军人优待义务的处罚）

依据为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

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四十八条:“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

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

期履行义务；逾期仍未履行的，处以 2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。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、纪

律处分。因不履行优待义务使抚恤优待对象受到损失的，应当依法

承担赔偿责任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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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立案岗位职责：

①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的行为的，填写立案审批表，经实施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

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②决定岗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；

③决定立案的，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；

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（2）调查岗位职责：

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

人。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；

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；

③在收集证据时，可以采取抽样取证。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

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先行

登记保存。需要检验、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；

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将简要案情，调查经过，处理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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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和建议进行整理。

⑤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告知当事人，同时，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

享有的权利；

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

罚；

⑦依法应当听证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

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（意见书），属重大行政处

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；

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；

⑩立卷归档。（要求一案一卷；卷内内容和顺序为：目录、

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、立案材料、证据材料、听证笔录和听证

报告、负责人批准意见等）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A．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、程序是否合法、事实是否

清楚、证据是否合法充分、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、裁量基

准运用是否适当、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、违法行为是否涉

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。

B．听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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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

值非法财物，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，责令停产停业、责

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，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
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，应当组织听证；

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；

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7 日前，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

时间、地点；

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，对证据进行质证；

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、案件调查人员、听证

主持人、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，听证结束后，应当制作听证报

告；

⑥将听证笔录、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

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

位批准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；

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发；

③交调查岗位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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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（二）1．执法事项（对不履行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处罚）

依据：《烈士褒扬条例》（2011 年 7月国务院令第 601 号,2019

年 8 月修订）第三十八条：“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

优待义务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不改正的，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属于国有或者国有

控股企业、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立案岗位职责：

①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的行为的，填写立案审批表，经实施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

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②决定岗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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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决定立案的，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；

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（2）调查岗位职责：

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

人。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；

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；

③在收集证据时，可以采取抽样取证。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

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先行

登记保存。需要检验、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；

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将简要案情，调查经过，处理意

见和建议进行整理。

⑤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告知当事人，同时，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

享有的权利；

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

罚；

⑦依法应当听证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

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（意见书），属重大行政处

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；

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；

⑩立卷归档。（要求一案一卷；卷内内容和顺序为：目录、

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、立案材料、证据材料、听证笔录和听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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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、负责人批准意见等）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A．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、程序是否合法、事实是否

清楚、证据是否合法充分、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、裁量基

准运用是否适当、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、违法行为是否涉

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。

B．听证：

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

值非法财物，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，责令停产停业、责

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，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
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，应当组织听证；

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；

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7 日前，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

时间、地点；

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，对证据进行质证；

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、案件调查人员、听证

主持人、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，听证结束后，应当制作听证报

告；

⑥将听证笔录、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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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

位批准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；

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发；

③交调查岗位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(三)1．执法事项（对冒领、骗取烈士褒扬金、抚恤金、优

待金、补助金及骗取医药费行为的处罚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

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四十九条：“抚恤优待对象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给予警告，限期

退回非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停止其享受的抚恤、优待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冒领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；

（二）虚报病情骗取医药费的；（三）出具虚假证明，伪造证件、

印章骗取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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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立案岗位职责：

①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的行为的，填写立案审批表，经实施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

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②决定岗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；

③决定立案的，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；

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（2）调查岗位职责：

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

人。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；

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；

③在收集证据时，可以采取抽样取证。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

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先行

登记保存。需要检验、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；

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将简要案情，调查经过，处理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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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和建议进行整理。

⑤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告知当事人，同时，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

享有的权利；

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

罚；

⑦依法应当听证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

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（意见书），属重大行政处

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；

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；

⑩立卷归档。（要求一案一卷；卷内内容和顺序为：目录、

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、立案材料、证据材料、听证笔录和听证

报告、负责人批准意见等）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A．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、程序是否合法、事实是否

清楚、证据是否合法充分、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、裁量基

准运用是否适当、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、违法行为是否涉

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。

B．听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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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

值非法财物，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，责令停产停业、责

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，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
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，应当组织听证；

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；

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7 日前，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

时间、地点；

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，对证据进行质证；

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、案件调查人员、听证

主持人、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，听证结束后，应当制作听证报

告；

⑥将听证笔录、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

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

位批准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；

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发；

③交调查岗位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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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（四）1．执法事项（对不履行安置义务的单位处罚）

依据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

委令第 608 号）第五十条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违反本条例

的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的，对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

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，对企业按照

涉及退役士兵人数乘以当地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10 倍的金

额处以罚款，并对接收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：

（一）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

工作任务的；

（二）未依法与退役士兵签订劳动合同、聘用合同的；

（三）与残疾退役士兵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的。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泮杰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孙玉梅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杨杰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晓燕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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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立案岗位职责：

①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的行为的，填写立案审批表，经实施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

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②决定岗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；

③决定立案的，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；

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（2）调查岗位职责：

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

人。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；

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；

③在收集证据时，可以采取抽样取证。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

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先行

登记保存。需要检验、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；

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将简要案情，调查经过，处理意

见和建议进行整理。

⑤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告知当事人，同时，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

享有的权利；

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

罚；

⑦依法应当听证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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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（意见书），属重大行政处

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；

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；

⑩立卷归档。（要求一案一卷；卷内内容和顺序为：目录、

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、立案材料、证据材料、听证笔录和听证

报告、负责人批准意见等）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A．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、程序是否合法、事实是否

清楚、证据是否合法充分、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、裁量基

准运用是否适当、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、违法行为是否涉

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。

B．听证：

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

值非法财物，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，责令停产停业、责

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，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
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，应当组织听证；

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；

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7 日前，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

时间、地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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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，对证据进行质证；

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、案件调查人员、听证

主持人、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，听证结束后，应当制作听证报

告；

⑥将听证笔录、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

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

位批准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；

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发；

③交调查岗位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二、行政确认

（一）1．执法事项（伤残性质认定和伤残等级评定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正）第二十四条：“退出现役

的军人和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、退休干部需要认定残疾性质

和评定残疾等级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和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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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: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: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予以行政确认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不受理，并出具行政确认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

予受理的书面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
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⑤送达行政确认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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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

于两名；

③审核相关资料、程序的合法性；

④发现行政确认事项直接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当告知该

利害关系人，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；

⑤写出拟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的书面报告，经实施机构负

责人签字后送合法性复核岗位审查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、审查岗位制作的行政确认是否

公正、实体和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，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审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时限为 20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对报送行政确认的书面意见进行审定；

②重大的行政确认事项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

负责人签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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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签发行政确认书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（二）1．执法事项（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的认定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五十三条：“本条例所

称的带病回乡退伍军人，是指在服现役期间患病，尚未达到评定

残疾等级条件并有军队医院证明，从部队退伍的人员。”

3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: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: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予以行政确认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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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受理，并出具行政确认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

予受理的书面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
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⑤送达行政确认书；

⑥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

于两名；

③审核相关资料、程序的合法性；

④发现行政确认事项直接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当告知该

利害关系人，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；

⑤写出拟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的书面报告，经实施机构负

责人签字后送合法性复核岗位审查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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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、审查岗位制作的行政确认是否

公正、实体和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，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审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时限为 20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对报送行政确认的书面意见进行审定；

②重大的行政确认事项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

负责人签发；

③签发行政确认书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三、行政给付

（一）1．执法事项（发放定期抚恤金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令第 413

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十六条：“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烈

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，发给定期抚恤金：

（一）父母（抚养人）、配偶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费来源，或者

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；（二）子女未满 18 周

岁或者已满 18 周岁但因上学或者残疾无生活费来源的；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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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弟姐妹未满18周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因上学无生活费来源且

由该军人生前供养的。对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的遗属，由县

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《定期抚恤金领取证》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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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

- 23 -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
（二）1．执法事项（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属、因公牺牲军

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丧葬补助费的发放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令第 413

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十九条：“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

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死亡的，增发 6 个月其原

享受的定期抚恤金，作为丧葬补助费，同时注销其领取定期抚恤

金的证件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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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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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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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
（三）1．执法事项（发放一次性抚恤金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七条：“现役军人死亡

被批准为烈士、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，其遗属依照本条

例的规定享受抚恤”；第十三条：“现役军人死亡，根据其死亡

性质和死亡时的月工资标准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

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白照猛）



- 27 -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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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

- 29 -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
（四）1．执法事项（发放残疾军人抚恤金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二十六条：退出现役的

残疾军人，按照残疾等级享受残疾抚恤金。残疾抚恤金由县级人

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。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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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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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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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1．执法事项（发放定期定量补助金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四十四条：“复员军人

生活困难的，按照规定的条件，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

门给予定期定量补助，逐步改善其生活条件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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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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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
（六）1．执法事项（发放烈士褒扬金）

依据：《烈士褒扬条例》（2011年 7月国务院令第601号,2019

年 8 月修订）第十四条：“烈士褒扬金由领取烈士证书的烈士遗

属户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烈士的父母

或者抚养人、配偶、子女；没有父母或者抚养人、配偶、子女的，

发给烈士未满18周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18周岁但无生活来源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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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烈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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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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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
（七）1．执法事项（核发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具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正）第三十一条：“残疾军人

需要配制假肢、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，正在服现役的，由军队

军级以上单位负责解决；退出现役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

事务部门负责解决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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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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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

- 40 -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
（八）1．执法事项（发放退役残疾军人丧葬补助费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413 号，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二十八条：“退出现役

的因战、因公、因病致残的残疾军人因病死亡的，对其遗属增发

12 个月的残疾抚恤金，作为丧葬补助费；其中，因战、因公致

残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因病死亡的，其遗属享受病故军人遗属

抚恤待遇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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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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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15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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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
（九）1．执法事项（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

助金）

依据：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608 号）第十九条:“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，由部队

发给一次性退役金，一次性退役金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；地方人

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助，经济补助标准及发

放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泮杰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孙玉梅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杨杰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李晓燕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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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60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60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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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60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60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
（十）1．执法事项（发放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金和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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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待遇）

依据国务院《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若干问

题的意见》（〔2001〕国转联 8 号）“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，

其服现役期间的工资由部队计发至批准转业的当年 12 月 31 日，

从翌年 1 月 1 日起逐月领取退役金”。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泮杰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孙玉梅）

审核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杨杰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: 李晓燕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：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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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送达行政给付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；

⑤办理期限为 60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或调查，需执法人员现场

核实或调查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且需填写相应的核实调

查表；

③公示或委托申报机构对拟批准享受行政给付的对象进行

公示；

④起草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决定书，拟予以行政给付

的，还应编写行政给付方案；

⑤拟写初步审查意见，报审核人员审核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60 天。

（3）审核岗位职责：

①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对审查人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和

行政给付方案进行审核；

②审核是否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申请

材料是否完整和符合法定形式、程序是否合法等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，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期限为 60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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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按审定标准进行审定；

②签署予以或不予以行政给付的审定意见。重大事项需要集

体讨论的，应当由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署意见；

③办理期限为 60 天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《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》（中发〔2001〕

3 号）第六十六条：“凡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对军队转业干部安置

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单位和个人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

处分、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四、其他行政执法行为

（一）1．执法事项（光荣院集中供养审核）

依据：《光荣院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

令第 3 号）第七条：“老年、残疾或者未满 16 周岁的烈士遗属、

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和进入老年的残疾军人、复员

军人、退伍军人，无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、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

人、扶养人、抚养人无赡养、扶养、抚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

恤补助待遇的为集中供养对象，可以申请享受光荣院集中供养待

遇。”；第八条：“申请享受光荣院集中供养、优惠服务，应当

由本人向户籍地村（社区）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申请，或者由其

居民委员会（村民委员会）向乡镇（街道）退役军人服务站代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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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。退役军人服务站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料报

光荣院，光荣院初审后及时报其主管部门审核批准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孟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: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: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予以行政确认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不受理，并出具行政确认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

予受理的书面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
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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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送达行政确认书；

⑥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

于两名；

③审核相关资料、程序的合法性；

④发现行政确认事项直接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当告知该

利害关系人，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；

⑤写出拟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的书面报告，经实施机构负

责人签字后送合法性复核岗位审查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、审查岗位制作的行政确认是否

公正、实体和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，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审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时限为 20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对报送行政确认的书面意见进行审定；

②重大的行政确认事项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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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签发；

③签发行政确认书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（二）1．执法事项（退出现役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集中

供养批准）

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04 年 8 月国务院、中央

军委令第 413 号,2019 年 3 月修订）第二十九条：“退出现役的

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，由国家供养终身；其中，对需要长年医疗

或者独身一人不便分散安置的，经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

门批准，可以集中供养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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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: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予以行政确认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不受理，并出具行政确认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

予受理的书面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
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⑤送达行政确认书；

⑥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

于两名；

③审核相关资料、程序的合法性；

④发现行政确认事项直接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当告知该

利害关系人，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；

⑤写出拟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的书面报告，经实施机构负

责人签字后送合法性复核岗位审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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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、审查岗位制作的行政确认是否

公正、实体和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，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审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时限为 20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对报送行政确认的书面意见进行审定；

②重大的行政确认事项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

负责人签发；

③签发行政确认书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（三）1．执法事项（对侵占、破坏光荣院财物行为的处理）

依据：《光荣院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 4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

令第 3 号）第三十一条：“光荣院的土地、房屋、设施、设备和

其他财产依法归光荣院管理和使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。

侵占、破坏光荣院财物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



- 54 -

令限期改正，并恢复原状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立案岗位职责：

①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的行为的，填写立案审批表，经实施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

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②决定岗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；

③决定立案的，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；

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（2）调查岗位职责：

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

人。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；

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；

③在收集证据时，可以采取抽样取证。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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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先行

登记保存。需要检验、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；

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将简要案情，调查经过，处理意

见和建议进行整理。

⑤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告知当事人，同时，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

享有的权利；

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

罚；

⑦依法应当听证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

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（意见书），属重大行政处

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；

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；

⑩立卷归档。（要求一案一卷；卷内内容和顺序为：目录、

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、立案材料、证据材料、听证笔录和听证

报告、负责人批准意见等）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A．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、程序是否合法、事实是否

清楚、证据是否合法充分、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、裁量基

准运用是否适当、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、违法行为是否涉

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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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。

B．听证：

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

值非法财物，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，责令停产停业、责

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，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
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，应当组织听证；

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；

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7 日前，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

时间、地点；

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，对证据进行质证；

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、案件调查人员、听证

主持人、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，听证结束后，应当制作听证报

告；

⑥将听证笔录、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

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

位批准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；

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发；

③交调查岗位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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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（四）1．执法事项（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实施违法违规行

为的处理）

依据：《英雄烈士保护法》（2018 年 4 月通过）第二十七条：

“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

围的活动的，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及时劝阻；不听劝阻的，由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、文物主管部门

按照职责规定给予批评教育，责令改正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

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”第二十八条：“侵占、破坏、

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英雄烈士保护

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被侵占、

破坏、污损的纪念设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文物保护法》的规定处罚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

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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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：

（1）立案岗位职责：

①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的行为的，填写立案审批表，经实施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

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②决定岗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；

③决定立案的，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；

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（2）调查岗位职责：

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

人。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；

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；

③在收集证据时，可以采取抽样取证。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

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先行

登记保存。需要检验、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；

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将简要案情，调查经过，处理意

见和建议进行整理。

⑤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告知当事人，同时，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



- 59 -

享有的权利；

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

罚；

⑦依法应当听证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

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（意见书），属重大行政处

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；

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；

⑩立卷归档。（要求一案一卷；卷内内容和顺序为：目录、

处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、立案材料、证据材料、听证笔录和听证

报告、负责人批准意见等）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A．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、程序是否合法、事实是否

清楚、证据是否合法充分、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、裁量基

准运用是否适当、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、违法行为是否涉

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。

B．听证：

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

值非法财物，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，责令停产停业、责

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，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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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，应当组织听证；

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；

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7 日前，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

时间、地点；

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，对证据进行质证；

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、案件调查人员、听证

主持人、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，听证结束后，应当制作听证报

告；

⑥将听证笔录、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

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

位批准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；

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负

责人签发；

③交调查岗位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（五）1．执法事项（烈士评定材料的申报）

依据：《烈士褒扬条例》（2011 年 7月国务院令第 601号,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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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 月修订）第九条：“申报烈士的，由死者生前所在工作单位、

死者遗属或者事件发生地的组织、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在

地、死者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

人事务部门提供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材料，由收到材料的县级人

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调查核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，报本

级人民政府审核。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规定

情形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并逐级上报至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评定。”

4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张文夫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马其花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白照猛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庆平）

3．岗位职责: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: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予以行政确认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不受理，并出具行政确认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



- 62 -

予受理的书面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
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

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⑤送达行政确认书；

⑥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

于两名；

③审核相关资料、程序的合法性；

④发现行政确认事项直接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当告知该

利害关系人，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；

⑤写出拟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的书面报告，经实施机构负

责人签字后送合法性复核岗位审查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20 天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、审查岗位制作的行政确认是否

公正、实体和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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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提出意见，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审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时限为 20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对报送行政确认的书面意见进行审定；

②重大的行政确认事项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

负责人签发；

③签发行政确认书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《监察法》《行政处

罚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（六）1．执法事项（军队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离休退休

干部、退休士官、退役士兵、符合条件消防员和无军籍退休、退

职职工的移交安置）

依据 1.《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》（中发〔2001〕3

号）第六条：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设立相应的军队转业干部安

置工作机构，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。市（地）

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机构。第十一条：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计划，由所在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编制下达。2.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第 6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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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第五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主管部门负责

本行政区域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。3.《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

服务管理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 57 号，201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四条：无军籍职工服务管理施行政府领导、民政部门主管。按

照属地原则，无军籍职工安置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民

政部门指定机构是无军籍职工的服务管理单位，承担无军籍职工

服务管理具体工作。

2．执法机构和岗位

实施机构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

受理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泮杰）

审查岗位：（执法人员：孙玉梅）

合法性审查机构：法制机构

合法性审查岗位：（合法性审查人员：杨杰）

决定机关：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决定岗位：（决定人：李晓燕）

3．岗位职责:

（1）受理岗位职责:

①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；

②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予以行政确认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

人不受理，并出具行政确认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③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

予受理的书面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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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行政确

认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应当当场

或者在 3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

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

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⑤送达行政确认书；

⑥办理期限为 5 天。

（2）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；

②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执法人员不得少

于两名；

③审核相关资料、程序的合法性；

④发现行政确认事项直接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应当告知该

利害关系人，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；

⑤写出拟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的书面报告，经实施机构负

责人签字后送合法性复核岗位审查；

⑥立卷归档（要求一案一卷）；

⑦办理期限为 5 天。

（3）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：

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、审查岗位制作的行政确认是否

公正、实体和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；

②提出意见，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



- 66 -

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交由审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；

③办理时限为 5 天。

（4）决定岗位职责：

①对报送行政确认的书面意见进行审定；

②重大的行政确认事项应当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执法部门主要

负责人签发；

③签发行政确认书。

4．执法责任：

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等规定确定。

《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》（中发〔2001〕3 号）第六

十六条：凡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对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造成严重

影响的单位和个人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、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2011 年 10 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

第 608 号）第四十九条：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、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
分；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违反

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；（二）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

中出具虚假鉴定、证明的；（三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

权谋取私利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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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监察法》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

处分条例》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
等规定的追责情形。

商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2022 年 9 月 16 日


